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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。以證交法第 157 條之 1 為例；條文只做原則性規範，且文字內容彈性極寬，尤其「消

息明確」的時間點爭議最大，為免爭議，常以董事會決議為準。但多數精心設計的內線交

易案，早在董事會前已經過長期鋪排，董事會不過蓋章追認罷了。如再嚴守十八小時閉鎖

期，閉鎖期外的買賣都不算內線交易，曾有案例三審翻轉二審判決三年六個月，改判無罪

定讞。 

四、又如上端法條原只規定列舉之人「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……

」，之後又修法在「知悉」前加上「實際」兩字。就因這兩字，許多法官便講究有無紙條

、電郵、電話等「實際」證物證明，否則都不算「知悉」。防內線交易相關法條因此被訾

議為向財團傾斜。至於執行態度，以當年喧騰一時的一起禿鷹案，金管會高層本當做為股

民守護神，卻被斥為禿鷹集團的看門犬，就可看出民眾對公部門的觀感。 

五、紙終究包不住火！浩鼎案認股資金、內線交易等，都有具體的金融往來資料可以查核；然

根據往例，浩鼎案也可能雷聲大雨點小結局難測。浩鼎案潛藏的政治風暴，雖不容小覷。

但針對內線交易直來的爭議和詬病，政府要如何亡羊補牢，防杜弊案再生，這和如何替浩

鼎案「解盲」，同等重要，如何讓取締內線交易寬鬆適度、法條明確、司法審理足以服人

，才應屬當務之急！ 

（二十六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國內房地產市場正進入漸凍期，而據

報導，520 後新政府擬提出八年內投入 4,000 億元，興建 20
萬戶社會住宅的計畫，籲請政府應審慎評估，如何在維繫房

地產景氣和體現居住正義上拿捏分寸，不致相互矛盾，是政

府必須面對及釐清的關鍵課題，也是社會住宅政策成敗的關

鍵。本席完全支持「只租不售」的社會住宅，因這對體現居

住正義，才具有一定象徵意義，但同樣的；房地產市場榮枯

對國內景氣也具有關鍵的影響。國內住宅供需長期處於供過

於求的情況，全台空屋數量高達 90～150 萬戶，約為每年新

建住宅的 8 至 13 倍。在住屋供過於求情況下，房價卻之所以

不斷飆漲，在社會強大壓力下，政府祭出一系列的打炒房政

策，去（104）年房市全年成交量跌到 29 萬戶，創 14 年來最

低紀錄；展望未來，房地產市場仍有諸多不利因素存在，在

可能進入長期空頭的房市，推出近 20 萬戶社會住宅，對房市

供過於求會否雪上加霜？對房市景氣和房價會有多大衝擊？

是否符合經濟效益及社會現實？從居住正義角度，興建社會

住宅自屬必要，但從經濟現實觀點，廣建社會住宅的時機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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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已過？是否可從充分運用空屋的方向來思考一兩全的政策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政府祭出一系列的打炒房政策，如央行連續推出幾波限制金融機構辦理房貸措施；內政部

實施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；財政部修改相關稅法，課徵奢侈稅，提高非自用住宅房屋稅率

，以及今（105）年上路的房地合一稅制等以來。已逐漸產生效果，去（104）年房市全年

成交量跌到 29 萬戶，創 14 年來最低紀錄；北台灣預售屋平均銷售率僅 32%，和前幾年動

輒七、八成銷售率相比，房市可說已進入漸凍期。在房價方面，據內政部新發布去年第 3

季住宅價格指數，全國指數連續兩季下跌，六都房價亦多出現連續下跌現象，台北市一年

累計下跌 3.3%；而民間仲介業估計去年全台灣房價跌幅 3.2%，雙北跌幅平均更高達一成左

右，可見房地產空頭市場已經來臨。 

二、據瞭解 520 後的新政府，準備投入 4,000 億資金（還不計入土地成本），8 年興建 20 萬戶

社會住宅，可謂大筆投資，在面對走空房市之時，是否仍需大量興建社會住宅？實有可充

分討論的空間。政府興建社會住宅的目的是在協助弱勢家解決其居住問題，並非解決其所

有權的購屋問題。社會住宅只租不售，對走空的房市會不會產生影響，尚待觀察！但能否

解決當前民怨最深的高房價困境，及是否會製造出更多其他的問題，建議應先廣徵眾議凝

聚共識，切勿冒然推行。 

三、社會住宅只租不售的目的，是在協助弱勢家庭「住」問題。如以現行住宅法規定 10%才能

提供給弱勢家庭，那若蓋 20 萬戶社會住宅卻只照顧了 2 萬戶真正弱勢家庭，如此龐大花費

是否符合社會住宅目標？住在同一社會住宅社區，家庭收入不同，其繳付租金的折扣也有

所差異。相較目前社會住宅的統一租金水準，不但較可以達到混居避免標籤化的目的，也

符合公平原則。興建社會住宅僅是協助弱勢家庭一個費時費力且費錢的方式，但因一般住

宅巿場無法滿足，仍有其必要；惟然仍應考量多元方式，包括租屋市場健全、空屋有效利

用、租金補貼等，以滿足不同弱勢家庭需求，且評估不同住宅補貼方式的公平與效率，讓

住宅補貼資源分配更合理。 

四、展望未來，房地產市場仍有很多不利因素存在，包括：國內景氣寒冬可能持續；人口減少

及老化問題加劇；房地合一稅今年上路，政府可能將遺贈稅率從 10%調高到 20%；兩岸關

係變數增加，陸客、陸資來台可能逐漸冷卻等，皆可能影響未來房市景氣。在可能進入長

期空頭的房市，推出近 20 萬戶社會住宅，對房市供過於求會否雪上加霜？對房市景氣和房

價會有多大衝擊？是否符合經濟效益及社會現實？政府必須做務實的檢討和評估。從居住

正義角度，只租不售地社會住宅自屬必要，但從國家整體經濟現實觀點來看，究竟應先「

善用」已過剩的空屋，還使再花千億來『興建』社會住宅？是否應該先冷靜地好好想想？ 


